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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000.00 万元（含），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下述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1 
龙泉驿区 100MW/200MWh 电化学储能电

站新型储能示范项目 
24,692.00 20,000.00 

合计 24,692.00 20,000.00 

为了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在募集

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先行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并在

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如果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金额少于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金

额，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调整并最终确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

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龙泉驿区 100MW/200MWh 电化学储能电站新型储能示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龙泉驿区 100MW/200MWh 电化学储能电站新型储能示范项目是以磷酸铁

锂电池为介质的新型储能项目，装机规模 100MW/200MWh，占地面积 24.63 亩，

总投资 24,692.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 

2、项目实施主体、选址及用地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乐晟科技，建设地点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车

城东二路与经开区南三路交汇处附近，建设期预计为 6个月。 

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告日，乐晟科技已与成都市龙泉驿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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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街道〔东华村 2 组（原东

华村 4 组）、原东华村 5 组、6 组、7 组〕总面积 16,621.03 平方米的土地出让给

乐晟科技；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使用年限为 20 年；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448.7688 万元。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24,692.00 万元，本次拟以募集资金投入的金额为

20,000.00万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1 设备购置费 16,739.00 

2 建安工程费 5,142.00 

3 其他费用 2,507.00 

4 项目建设期贷款利息 304.00 

合计 24,692.00 

4、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符合四川省能源发展新省情，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随着四川省水电开发难度和建设条件的不断增加，水电开发逐渐减少。为了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用能需求，加快新能源开发成为解决方案。

根据《四川省电源电网发展规划（2022—2025 年）》，到 2025 年，全省光伏发

电和风电装机容量分别要达到 2,200 万千瓦和 1,000 万千瓦以上。鉴于四川省电

源结构单一、调节能力有限、用电负荷峰谷差大及电力供需不均衡，为适应和促

进新能源发展，四川省发改委、能源局、经济和信息化厅及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

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推动四川省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该意

见要求，新增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需配置不低于装机容量 10%、连续储能时长不

低于 2 小时的储能设施，新能源开发企业可通过租赁或异地建设等方式实现。力

争到 2025 年，全省新型储能规模达到 200 万千瓦以上。综上所述，四川省新型

储能项目的开发和运营拥有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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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强电网效能，提升新能源产业消纳，推进地方新能源开发步入良性

循环 

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容量在电力系统中占比持续增加，大规模随机性电力的

接入使电网在功率平衡和稳定控制方面的问题日益复杂，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面

临巨大挑战。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和间歇性的特征，目前新能源消纳形势严峻，

而煤电灵活性改造已达到瓶颈。具备快速响应能力的储能技术能够有效实现电力

系统在各种工况下的功率和能量平衡。新型储能具有电力吞吐和时空转移的能

力，结合新能源发电预测和调度计划，可以有序释放储能。这不仅能应对新能源

波动大、输出不稳定的问题，还能提升电力和电量平衡的协调性。储能系统的建

设将使新能源产业实现灵活智能的高质量供需平衡，同时实现能量流和信息流的

深度融合，有利于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实现新能源产业、电网、用户和政

府多方互利共赢。项目投运后，将促进四川省新能源开发进入良性循环。 

（3）符合行业发展态势，实现公司战略转型 

当前，新能源领域蓬勃发展，正是公司推进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和机遇期。

从综合技术要求和投资需求来看，新型储能技术成熟、应用广泛、商业模式可借

鉴，并契合公司基因，成为公司最适合的新赛道，正是公司转型发展的有效契机。

储能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为深入贯彻能源新战略，公司必须抢抓储能市场机

遇，率先承担转型重任。 

（4）助力公司新能源产业结构多元化升级 

2024 年，公司立足基本特征和发展实际，明确了“33221”发展布局，这构

成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框架，也是引领当前及未来工作的战略地图和

行动指南。在“33221”发展布局中，新能源、新产业、新平台这“三个主攻方

向”是公司打破发展瓶颈、增强发展动能的重要途径。公司将坚持以新型储能为

突破口，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加快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带动光伏

发电、充电桩建设、电力交易等新业务的市场扩张、规模扩容和产值增长，推动

新兴产业从“生力军”向“主力军”转变。 

5、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4 

 

（1）政策的可行性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利因素 

近年来，国家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全面支持储

能技术与产业的发展。这些文件包括《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

《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关于加强储能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方案》《关

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关于加强新形势下电

力系统稳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

的指导意见》等。四川省也相继出台了《四川省电源电网发展规划（2022—2025

年）》和《关于加快推动四川省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为

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建设提出了实施细则。这些政策表明，建设新型储能电站不仅

符合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也符合四川省的能源发展需求，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为

项目实施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2）项目具备平台支撑、人才储备先发优势 

由于公司长期从事电源侧和电网侧技术服务，拥有一支专业化的电力技术研

发队伍，其中包括576名工程师以上的电网储备人才和 289名技能等级储备人才。

公司已在成都、乐山、雅安等地陆续建设储能试点项目，总容量达 1.7MWh，并

同步完成多项储能系统监控平台的搭建。其中，三个项目成功入选成都市储能示

范项目名单，示范项目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公司的管理层和主要技术骨干具有多

年电力行业管理经验，并长期保持稳定。这为本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

和管理保障。 

（3）项目具有风险防控的健全机制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开展，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

内控制度，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做到依法管理。公司明确管理主体的权利和职

责，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确保新型储能项目的健康稳定推进。

此外，公司已逐步建立储能运行规范和应急事故处理预案等相关制度，为项目的

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6、项目审批核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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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可行性分析报告公告之日，本项目已办理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

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406-510112-99-01-495566】FGQB-0360 号）和取得成

都市生态环境局（成环审（辐）〔2024〕77号）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7、项目建设期及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为 6 个月，总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7.57%（税后），投资回收期

为 8.53年（税后，自项目投产年算起）。项目经济效益良好，具备财务可行性。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和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

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项目完成后，能够为公司未来发展增加新的盈

利增长点，提升技术研发实力，进一步加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的行业

地位。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运用合理、可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水平降

至合理区间。随着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实现，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进一步

提升，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优化公司的资产结

构，缓解资金压力，提升盈利水平，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公司的长期可持

续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四、本次发行的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合理、

可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方向，有助于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的落地，提升公司市场规模，为公司运营和业绩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强公司的

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

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必要且可行的。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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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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